
工程类非融担可以作为融资担保的发起股东吗？

产品名称 工程类非融担可以作为融资担保的发起股东吗？

公司名称 腾博国际商务有限公司业务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沙嘴社区沙嘴路8号红树
华府A栋18层1805

联系电话  13058071591

产品详情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定义：融资性担保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
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定义：非融资性担保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但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实际在为法人及自然人提供担保业务的机构。
融资性担保和非融资性担保主要区别有三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它们的基本概念不同；另一方面，就是他们的业务范围不同；后一方面，就是它们受到的监管管理程度不同。从以上概念来看：融资性担保在要求上面要比非融资性担保，更加严格。而且担保公司想要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也是需要获得相应的审批才可以。而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只要走工商登记程序就可以。同时也不需要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融资担保公司可以兼营非融资类担保业务，而非融资性担保公司，不能兼营融资性担保业务。可以说融资担保公司可以从事的业务更广，利润空间也更多。融资性担保和非融资性担保业务根本的区别，就是融资性担保业务可以从银行融资（即获得银行授信），然后将融到的资金借给需要的企业或者个人，而非融资性担保业务不能这样做。融资性担公司在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时，有很多标准需要公司去遵守。对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额度、担保限制、投资额度、担保赔偿准备金、责任准备金等都有具体限制标注。而对于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而言，对于的监管基本没有。深圳注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要求:
1、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三亿元，并以货币一次性实缴，且不得以借贷资金或他人委托资金入股。2、股东出资要求：在本市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由一至两个企业法人作为主发起人组建。企业法人作为主发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管理规范、信用良好、实力雄厚。

（2）持续经营三年以上，近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盈利，近三年累计净利润在6000万元以上，且累计缴纳税收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800万元（该指标可按合并会计报表口径），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净流动资产大于出资额。
备注：由一个企业法人作为主发起人发起组建的，持股比例原则上不低于30%；由两个企业法人作为主发起人发起组建的，持股比例原则上各不低于20%；
一般发起人应当具有一定的行业背景、持续的出资能力以及风险承受能力，原则上出资额不低于300万元且持股比例不低于1%。 融资担保公司无主发起人的，公司所有发起人应符合主发起人的条件。3、高管人员要求：拟任董事、监事、管理人员熟悉与融资担保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履行职责所需的从业经验和管理能力。（高管人员应具备经济、金融、法律、技术等方面具有相关资格的专业人才）

 
(1)董事、监事、管理人员应符合《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资格，熟悉经济、金融、担保的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合规意识和审慎经营意识，具备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知识、经验和能力。管理人员应从事担保或金融工作3年以上，或从事相关行业工作5年以上。
(2)从业人员应参加专门的担保、金融等方面培训，具有与担任职务相适应的专业技能，有良好的合法合规意识和审慎经营意识。
4、有实际租赁或合法所有的办公地址使用权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经营范围
(一)dai款担保。 (二)票据承兑担保。 (三)贸易融资担保。(四)项目融资担保(五)信用证担保  (六)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
兼营（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主营业务）：
(一) 诉讼保全担保。(二)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三)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四)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五)规定的其他业务。
设立融资担保公司所需要递交的材料有哪些？

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由主发起人向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递交设立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应当包括：
(一)申请书。应当载明拟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名称、住所、注册资本和业务范围等事项。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章程草案。
(四)股东名册及其出资额、股权结构。
(五)股东出资的验资证明、股东的资信证明和有关资料。
(六)拟任董事、监事、管理人员的简历和资格证明。
(七)经营发展战略和规划。
(八)营业场所证明材料。
(九)主发起人为法人的，需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近3年的财务审计报告；
(十)其他需要提交的文件、资料。

审核时间为自收到完成申请材料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符合审批要求的，由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颁发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凭许可证30日内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注意：融资性担保公司自取得经营许可证之日起30日内，无正当理由未向市市场监管局办理登记的，颁发的经营许可证自动失效。

融资性担保公司自注册成立之日起半年内未实际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的，市金融局收回经营许可证，市市场监管局依法注销营业执照。
分支机构设立：
注册地在省外的融资担保公司拟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征得融资担保公司住所地主管部门同意，并经拟设立分支机构住所地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并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方可设立： （一）连续经营融资担保业务三年以上，且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二）融资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应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

（三）近两年每年累计发生的代偿损失或投资损失不得高于净资产的5%。
（四）每新设立一家分支机构，应当拨付相应的营运资金；
（五）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六）其他审慎性条件。

以上根据腾博国际谭小姐实际办理经验撰写，详情可点主页添加微信咨询。

专业服务机构推荐：关于腾博国际，自2005年成立至今，依靠精英团队、深厚资源、精准服务，成功为
上万家企业及个人提供优质的金融与商务服务。前海**招商合伙人，以自贸区为起点，联通粤港澳大湾
区，辐射全国，覆盖全球，现已成长为全球一站式企业高端服务提供商,拥有丰富的经验与社会资源，主
要办理业务为前海企业入驻与续签、各类公司收购、变更、全金融牌照申请、会计审计业务、香港海外
移民、综合金融服务和许可审批,欢迎咨询腾博国际。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